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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2021年3月19日，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

禧科技”）控股股东石河子市瑞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

晨投资”）被司法拍卖的24,529,900股已完成股票过户手续。 

2、本次司法拍卖的24,529,900股完成股票过户手续后，瑞晨投资及实际控制

人谭颂斌所持公司股份数及股份质押、冻结情况发生变化：截止2021年3月19日收

市时，公司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合计控制公司股份为64,049,90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4.23%；谭颂斌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4,280,614股，其中质押股份数为

1,0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为0.24%，冻结股份数为1,217,757股，占公司总股本

为0.27%；瑞晨投资持有公司股份为59,769,292股，其中质押股份数为59,462,912

股，占公司总股本为13.22%，冻结股份数为59,464,792股，占公司总股本为13.22%。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合计质押股份数为60,552,912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94.54%，占公司总股本的13.46%，合计被司法冻结股份数60,682,54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3.49%。 

近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

公司控股股东瑞晨投资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被冻结股份已解质押、解冻，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股东所持股份被解除质押、冻结的情况 

1、解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本次解除质

押数量（股） 
质押起始日 解除日期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瑞晨投

资 

23,579,900 2017年 11月 22日 2021年3月18日 5.24 

950,000 2018年 6月 4日 2021年3月18日 0.21 

2、解冻结情况 

股东名

称 

本次解除冻

结数量（股） 
冻结起始日 解除日期 

司法冻结执

行人名称 

本次解除冻结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瑞晨投

资 
24,529,900 

2019年1月22

日 

2021年3月

19日 

河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 
5.45 

 

二、 拍卖及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2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第

二次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司控股股东瑞晨投资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24,529,900股在“阿里拍卖·司法”网络平台（https://sf.taobao.com）进行公

开拍卖。公司于2021年3月2日披露了上述拍卖事项的进展情况，有关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

公告》。 

 

三、 股份过户情况 

近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瑞晨

投资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24,529,900股已于2021年3月19日办理完成股票过户手

续。 

 

四、 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 

本次过户股份数为24,52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5%。 

截止2021年3月19日，拍卖股份过户后，瑞晨投资持有公司59,769,29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3.28%。谭颂斌直接持有银禧科技股份数共计4,280,614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95%，谭颂斌通过直接持有和瑞晨投资持有公司股份共计40,142,1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92%。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股份共计64,049,906股，占公

司总股本14.23%。 

 

五、 其它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暂无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股份变动情况并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并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2021年3月19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系统查询，除瑞晨投资外并无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合计控制公

司股份数为6,404.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4%，若瑞晨投资及谭颂斌所持涉

诉股份继续被强制执行或拍卖，可能存在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六、 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瑞晨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谭颂斌先生存在的

尚未了结的诉讼最新进展情况如下： 

（1）2019 年 3 月，瑞晨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关于质押式证券回购存在诉讼，瑞晨投资所持

有的公司 24,529,900股已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该质押业务涉及的融资金

额为 20,000万元。目前该诉讼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终审

判决,判决瑞晨投资偿还融资本金 187,999,817.40元以及利息等，瑞晨投资实际

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阿里

拍卖·司法”网络平台对瑞晨投资持有的银禧科技（证券代号 300221）

24,529,900 股股票进行公开拍卖，该股权已于 2021 年 3 月 2 日被成功竞拍，并

于 2021年 3月 19日过户成功。 

（2）根据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与悦安融资租赁

签署编号为兴银（广州东莞）特转 2020002《债权转让协议》显示，华福证券于

2020年 8 月 7日在淘宝网平台挂牌转让瑞晨投资债权及担保权利，广州悦安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该债权受让方。 

广州悦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已申请强制执行，根据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

院执行通知书（2021）粤 19执 352号，瑞晨投资应支付广州悦安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回购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合计 332,425,188.53 元，其中回购本金

205,386,457.43元。 

（3）2019年 12月，瑞晨投资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

券”）关于质押式证券回购存在诉讼，光大证券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该业

务涉及的融资金额为 9,900万元，该案讼争的融资本金为 8,670万元，目前上海

金融法院已开庭审理，并作一审判决【（2019）沪 74民初 3442号民事判决书】。

瑞晨投资已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1）沪 74执 10号】，裁

定如下：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瑞晨投资持有的公司 11,999,900股股票。 

（4）2019年 12月，瑞晨投资与光大证券因融资融券交易纠纷存在诉讼，光

大证券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该案讼争的融资本金为 42,015,745.53元，上

海金融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瑞晨投资不服判决已提起上诉，目前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2020）沪民终 714 号民事判决书】。 

（5）2020 年 4 月，瑞晨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深圳市高新投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公司）、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华侨城支行因借款合同纠纷存在纠纷，高新投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该业务涉及的融资金额为 10,000万元，该案讼争的融资本金为 10,000

万元。目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 03民初 4893 号民事判决书】。 

（6）2020年 10月，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融资

融券交易存在纠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该案讼争

的融资本金为人民币 73,904,833.82元，上海金融法院就该案件出具了出具了《民

事调解书》【（2020）沪 74民初 2919号民事调解书】 

综上，瑞晨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谭颂斌先生名下已通过判决、裁决确认的债

务本金以及已诉讼未经判决确认的债务本金合计为 653,991,108.65元。 

2、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谭颂斌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拍卖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3 月 22日 

 


